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4), 2273-2279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393  

文章引用: 黄丽丽. 电商平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标准构建[J]. 电子商务评论, 2024, 13(4): 2273-2279.  
DOI: 10.12677/ecl.2024.1341393 

 
 

电商平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标准构建 
黄丽丽 

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4年8月13日；录用日期：2024年11月4日；发布日期：2024年11月11日 

 
 

 
摘  要 

我国《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2款确立了电商平台经营者特有的安全保障义务，要求电商平台经营者尽

最大努力保护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减少对消费者的损害。《电子商务法》第38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中要

求违反义务的电商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和“相应责任”，在解释适用上存在较大的具体化空间。对于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及审核义务所适用的责任形态，应当结合其他法律规定进行体系性的解释，不能过分

苛求电商平台承担过重的责任，这将不利于电子商务的繁荣发展，应当运用价值分析与逻辑论证方法进

行补充论证，电商平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补充责任，违反审核义务应当就损害扩大之部分承担

连带责任，且有权向直接责任人进行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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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38 (2) of China’s Electronic Commerce Law establishes a unique security obligation for e-
com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requiring them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protect consumers’ right to 
life and health and minimize harm to consumers. The first and second paragraphs of Article 38 of 
the Electronic Commerce Law require e-commerce platforms that violate their obligations to bear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and “corresponding liability”, which has significant room for specificity 
in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For the forms of liability applicable to violations of secur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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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t obligations, a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should be made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legal pro-
visions. E-commerce platforms should not be overly demanded to bear excessive responsibility, as 
this will be detrimental to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Value analysis and logi-
cal reasoning methods should be used to supplement the argument. E-commerce platforms that vi-
olate security obligations should bear supplementary liability, and those who violate audit obliga-
tions should bear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for the expanded damage, and have the right to pursue 
compensation from the directly responsible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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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我国《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二款规定：“对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消费者损

害的，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确立了电商平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要求平台经营者承担安全

保障义务，旨在要求电商平台经营者更加积极地作为，防止危险发生，以保护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为

规范电商平台经营者的经营行为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第 38 条关于“安全保障义务”及“相应的责任”

简略而模糊的表达，给司法裁判带来了困难，在电子商务繁荣发展的背景下，平台经营者责任界定模糊

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从长远来看将不利于我国电子商务平台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明晰安全

保障义务的内容有助于明确电商平台的责任。 
基于此，本文将致力于从解析电商平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民法典》中的侵权责任等的规定，化解《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的适用冲突

和评价矛盾，为在实践中更好理解与适用《电子商务法》，需要进一步探讨电商平台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的依据、内容、范围以及责任承担等问题。 

2. 电商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正当性 

第一，电商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是传统的安全保障义务的伸延以及补充。传统的安全保障义务

出现于《民法典》第 1198 条的规定，其目的是用来规范和约束线下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和管理

者以及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或其他进入服务场所的人的人

身、财产安全依法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基本性质包括法定义务和合同义务，

即主要来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合同义务，如旅客运输合同中旅客的人身安全保障义务。

这两种义务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存在竞合。经营者既可能构成侵权责任，也可能构成违约责任，致使被侵

权人产生两个损害赔偿的请求权。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发展，线上购物商品和接受服务成为了时代的趋势，消费者从线

下购物的习惯转变为线上购物，因此，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演变和扩展。《电子商务法》

第 38 条的规定在这种趋势下应运而生，成为了和线下安全保障义务相对应的线上安全保障义务。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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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是传统线下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在空间上的延伸适用和扩展，从立法的角度

出发，两者的立法目的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在适用范围上有所不同，电商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对传统

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有效补充。电子商务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在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下，顺应时代的

发展而制定的与时俱进的法律规范。有人试图将传统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规定强加适用于电商平台，

将电商平台所处的网络空间理解为《民法典》第 1198 条中的“公共场所”之中，令电商平台以管理者身

份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并论证线上和线下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并无差异性，其内容和责任等方面并无

差别，笔者不赞同这种说法，这种强行粘合的做法忽视了线上线下空间的差异性。 
第二，根据开启与控制理论，平台经营者理应承担相应的防范义务。在网络交易中，存在着各种各

样的风险，如果没有电商平台经营者搭建的连接消费者与销售者的通道，让双方通过该平台进行线上交

易，销售者也无法开展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侵权行为。且由于消费者通过线上完成交易和接受服务，网络

空间不同于线下的物理空间，如果产生纠纷，可以随时随地地直接去线下找商家协商解决纠纷，在线上

交易中，销售者遍布全球各地，且消费者难以直接接触到商家以及商品，缺乏对信息的了解，为此，更

容易引发各种风险。因此，平台经营者开启了平台内的风险，根据危险开启理论，平台经营者也应当承

担相应的防范义务。即使目前大多数网页将其源代码对外开放，但是对于广大普通消费者而言，仍存在

技术壁垒，对危险的发生难以提前预知与掌控。现实交易中，由于平台经营者常以交易辅助人的角色出

现，基于对平台经营者的信赖利益，用户通常会选择无条件地接受各项协议内容。根据诚实信用原则，

平台经营者理应为平台用户搭建一个安全的交易环境，保护用户信赖利益[1]。 
第三，电商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是法经济学利益平衡的理论在法律上的体现。在运营过程中，

电商平台可以获得中间费用、广告付费、流量等间接利益，既然获利于其所开启的危险，基于应当承担

相应的排除危险的义务，这符合收益与风险相一致原则。“义务由以最小成本实现它的人来承担”。相

比于个体消费者，电商平台具有庞大复杂的网络架构和丰富的互联网技术；相比于政府监管部门，电商

平台在信息收集处理和及时监管等方面更具优势。电商平台作为平台经营者、信息发布者，规则制定者，

最接近危险，能够较为有效率、弹性地防范危害，同时降低社会防范危险总成本。 

3. 电商平台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认定规则 

在民事责任方面，电商平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会导致其需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民法典》第 1197
条、《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以及《食品安全法》第 131 条分别从网络服务提供者、电商平台和食品类电

商平台的角度，就相应主体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予以了明确规定，三者在立法目的上存

在一定的共通性。但相较于《食品安全法》而言，《电子商务法》属于一般法，相较于《民法典》而言，

《电子商务法》又属于特别法，因此，在在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上，三者有所差异，《电子商务法》未就

责任类型和责任范围予以明确。 
我国的法律继承了美国的“避风港”原则，该原则在《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电子商务法》和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都有规定，“通知与取下”规则是处理网络侵权行为的一般规则[2]，而“红旗”

规则是例外规定。“通知与取下”规则要求被侵权人须以通知的方式，让平台经营者了解到侵权事实，

在此规则下，电商平台经营者是被动的，其不负有主动“知道”侵权行为的义务。而“红旗”规则要求电

商平台经营者必须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即对明显的侵权事实要主动“知道”并采取措施。《电子商务

法》第 38 条第 1 款规定可以看出，立法者在本条款中对消费者权益保护上是以“红旗”规则作为一般原

则，即要求电商平台经营者走出“避风港”，主动履行一定的注意义务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且特

地强调了对消费者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的保障[3]。由此得知，我国电商平台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责任的认定体系构建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明确电商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为我国应对复杂多变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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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环境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4. 电商平台安全保障义务规则的完善 

4.1. 厘清电商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与内容 

1. 厘清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 
从法条的属性分析，《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一款规定了电商平台的连带责任，第二款规定了电商

平台未尽到相关义务需承担相应责任。由此可知该条法律规定属于电商平台违法所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类型。该法第 83 条通过转介条款将私法上的安全保障义务引入公法视野，意味着安全保障义务也是一项

公法上的义务[4]。由此可知。安全保障义务兼具公法和私法的双重属性，属于法定的义务，既然如此，

电商平台就应当积极依法履行该项强制性义务，不能通过约定加以排除。 
从民法角度分析，安全保障义务既属侵权法亦属合同法，安全保障义务是注意义务。电商平台通过

与消费者建立有偿的服务合同关系，就应当有义务保障对方当事人的人身的财产安全的附随义务，所以

要求电商平台承担因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违约责任并无不当，这样不仅有利于平衡过错责任原则下侵权

责任安排的不足，也避免了电商平台安全保障义务过分扩大。 
电商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兼具了公法规范和私法规范双重维度的义务体系构建。行政义务的功能更

加侧重于公共利益的实现，民事义务的功能更加强调消费者个体权利的保障。现实中大多数平台经营者

作为提供交易平台的角色，本身并不提供服务和商品，只是作为中介者来促成消费者与商家达成交易，

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网络交易合同的双方民事主体只有线上购物的消费者和平台内商家，而平台经

营者并不属于合同的当事人，不太适宜通过合同法律关系来解决纠纷。为此，笔者认为将《电子商务法》

中的“相应责任”定性为侵权责任可以更有效地规避平台经营者利用合同相对性来逃避责任的风险。合

同法律关系不太适宜用来解决平台经营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问题，我们应当从侵权责任视角下对

平台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问题进行探讨。 
2. 完善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 
安全保障义务是指从事一定营业或职业活动，行为人所承担的防范危险、维护安全的作为义务。该

义务强调开启、持续特定危险的人关照他人安全的注意义务，避免他人的权益遭受损害，违反上述注意

义务将使得消极行为获得否定性评价，为间接侵权责任的适用提供了路径。安全保障义务主要来源于于

三个方面：一是法定义务，即源于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规定；二是约定义务，即来自合同当事人之间的自

由约定；三是附随义务，即产生于诚实信用、善良风俗的需求。无论源头为何，其法律规范目的都是一

致的，即限缩特定主体的行为自由，加强特定主体的注意义务，防范特定交往活动的一般危险，维护人

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1]。 
电商平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围绕以下几点内容进行构建：第一，义务主体。即义务主体为

电商平台的经营者，《电子商务法》中也将义务主体规定为电商平台的经营者，但笔者认为根据实践需

要，还应当将提供同质化服务的其他平台经营者纳入义务主体的范畴。电商平台属于连接人与商品的网

络销售类平台，现实中，平台的具体商业活动复杂多样，并非按照立法预设的那样一成不变、泾渭分明，

比如实践中存在大量的综合平台，集社交娱乐、信息咨询、为商品销售提供商品浏览、订单生成和在线

支付等于一身的综合电商平台，这些服务的提供者都被认定为电商平台的经营者。第二，权利主体。《电

子商务法》第 38 条规定了电商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权利主体是消费者，笔者认为此处的消费者应做扩大

解释，不能仅仅理解为“进行生活消费的自然人”，还应当包括进行生产消费的企业、潜在消费的注册

用户和进入网络平台的访问者等。从权益保护方面，《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 2 款规定了电商平台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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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笔者认为该保护的范围过于狭窄，应当将义务内容的范围

扩展到绝对权和法益上，如所有权、人格权、知识产权和个人信息。第三，适用范围。电商平台内经营者

的安全保障义务不仅包括网络空间的作为义务，还应当包括与电商活动相关的线下实体空间中的作为义

务。因为电商活动离不开线下交付和线下提供服务，所以，在线下履约的过程中，电商平台的经营者仍

然需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第四，责任承担。《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规定的“相应责任”过于笼统，并

未明确具体，不具有可实施性，为此应当将法律责任明确化，区分直接责任和第三人侵权责任，即当电

商平台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时，其应当直接承担侵权责任；当第三人造成侵害且电商平台经营者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经营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并享有向第三人追索的权利。 

4.2. 明晰违反电商平台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 

《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中将规定的“相应责任”既包括民事责任，又包括行政责任。其中民事责任

有包括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鉴于上文已经探讨过，只有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才能适用违约责任，且

如果将平台的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认定为违约责任的话，这意味着电商平台内经营者需要承担

无过错责任，虽然以违约责任认定会更加有利于消费者，但这导致电商平台内经营者承担了本不该由自

己承担的责任，加重了平台经营者的负担，而减轻了平台内商家的责任，这必然会导致消费者、平台经

营者和商家之间的责任失衡，极大程度限制了电商平台经营者的正常经营活动，甚至会影响电子商务领

域的长期发展，而过错归责原则能够合理地评价电商平台经营者的责任，很好的平衡了保护消费者权益

与电子商务领域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促进了消费者、平台经营者与商家之间的良性互动。众所周知，侵

权规则原则中的严格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原则必须法定，由于《电子商务法》并未明确承担安全保障责

任的归责原则，因此电商平台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只能是过错责任原则，即消费者必须对电商平台

的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如何厘清《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关于电商平台自营业务中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承担的民事侵权责任，

一直是学术界和司法界讨论争议的热点问题，在数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诸种责任类型中，连带责任和按份

责任处于制度安排的两端，介于其中的还有不真正连带责任和补充责任等责任类型。为顺利厘清《电子

商务法》第 38 条关于平台经营者的责任认定，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 完善第 38 条第 1 款电商平台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范围 
该条规定了电商平台经营者知道或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而未尽到防止损害行为扩

大，应当与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该条属于故意的间接侵权行为。虽然明确了责任的种类，但并

未明确责任的范围。电商平台未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扩大属于对消费者造成间接

侵权的行为，而平台内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存在瑕疵给消费者造成损害属于直接侵权行为，这两个独

立的无意思联络的侵权行为共同造成损害的发生，属于典型的无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因此而让电

商平台与直接侵权者就全部损害承担连带责任有违公平原则。笔者认为《电子商务法》第 1 款规定的“连

带责任”应当与《民法典》第 1195 条规定的原则相一致，在网络用户对第三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况下，

网络服务提供者未采取必要措施导致损害扩大的，应就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为此，笔

者认为《电子商务法》第 1 款电商平台连带责任的承担范围应为导致消费者损失扩大的部分承担连带责

任，而不是针对消费者遭受的所有损害承担连带责任，这样既能合理地减轻了电商平台的责任，又能督

促直接侵权的平台内商家积极地承担自己的责任，明晰了电商平台和平台内商家的责任界限，有助于保

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完善第 38 条第 2 款电商平台承担“相应责任”的内容 
从内容上看，电商平台因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而致使消费者受到损害，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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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该条法律规定的“相应责任”的表述并非准确的法律用语，仍需进一步具体化，其

解释适用要落实到一般侵权理论中的具体责任形态。电商平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及审核义务应与直接侵

害人的侵权责任一道构成共同责任[5]。就我国侵权责任的责任体系而言，按照责任的严厉程度自高到低

可分为连带责任、不真正责任、按份责任、补充责任。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将该条款中的“相应责任”应

当理解为按份责任，但笔者不认同此观点，笔者认为该条款中规定的“相应责任”应当理解为补充责任，

而不是按份责任。补充责任是指“两个以上的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对一个受害人实施加害行为，或者

不同行为人基于不同的行为而致使受害人的权利受到同一侵害，各个行为人产生同一内容的侵权责任，

受害人享有的数个请求权有顺序的区别，首先行使顺序在先的请求权，该请求权不能实现或者不能完全

实现时，再行使另外的请求权的侵权责任形态”[6]。按份责任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责任人分别仅按各

自份额向受侵权人承担清偿的民事责任。按份责任强调各个责任人之间无连带关系，各自仅就规定的份

额承担清偿责任，所以按份责任是一种独立的责任，电商平台不是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商家，不属于买卖

合同的相对方，电商平台的地位相当于提供中介服务，所以电商平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并不是造成消费

者遭受损害的充分条件，致使消费者遭受损害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通常是由平台内商家引起的，电

商平台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只是造成消费者遭受损害的催化剂。因此要求电商平台承担按份责任实质上是

减轻了真正侵权的平台内商家的责任，电商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商家的责任承担失衡，将不利于电商平

台的良性发展。 

电商平台的过失只是损害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电商平台并非直接侵权人，所以电

商平台在承担连带责任以后可以向平台内经营者追偿，实际上是“不真正连带责任”[7]。虽然电商平台

的过失仅仅只是增加了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侵权行为的风险，即便是电商平台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损害结果依然有可能发生，虽然电商平台有过失，但并非是共同侵权人[4]。根据“责任顺位理论”，遭

受损害的消费者应当首先向直接责任人请求赔偿，只有在其无法赔偿时，电商平台才需要承担补充赔偿

责任[8]，而且电商平台承担责任后依然可以向其追偿；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责任的界定往往不是非黑

即白的，通过设定补充责任，可以确保在主要责任人无法或不愿意承担责任时，仍有其他主体能够站出

来，为消费者提供必要救济，同时又不至于让无辜的第三方承担过重的责任。补充责任享有顺位利益目

的不仅在于限制侵权责任的扩张，而且旨在平衡直接责任人、补充责任人和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关系[9]，
笔者认为将第二款规定的“相应责任”理解成补充责任，可以避免电商平台承担过重的安全保障义务与

责任，既有利于保障基本的社会正义也有利于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总的来说，补充责任是一种既体现

了公平正义原则，又兼顾了各方利益的制度设计。 

4.3. 电商平台经营者责任承担的配套制度建议 

1. 合理配置举证责任 
司法机关可以通过举证责任的合理配置来缓和平台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由于地位的不公平所造成的

实质不公。司法部门可以直接将举证责任倒置，更直接地平衡电商平台运营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关

系。当被侵权的消费者极难达到证明标准时，法律可以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来减轻其压力，以便更

好地了解事件发生的真实情况。在平台交易纠纷中，应根据平台和用户对电子证据的实际控制能力等因

素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2. 督促平台经营者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如今平台经营者已经逐渐偏离传统意义上的私主体性质，而是同时具备企业、市场和监管者的三重

身份属性，呈现出强烈的公共属性，平台的经营者逐渐成为交易规则的制定者和平台市场秩序的维护者，

为了更好地达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制效果，可以为其提出社会责任的要求，通过法律责任和法律机制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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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并进的方式，引导平台型企业进行自我规制，更好地履行保障义务。 
在国家层面，可以通过倡导、呼吁、提出指导等柔性的方式去督促平台全面履行其安保义务。在监

管层面，监督执法机构可以通过提出行业规范来指引平台进行自治。同时，电商平台经营者可以通过设

立平台内部自治规章及管理规则的方式，去维护平台内部交易秩序。另一方面，还可以凭借社会舆论所

产生的压力与利益激励，以及根据消费者对于电商平台的评价和反馈等，以此督促电商平台积极地承担

责任，合理地进行自我规制。“硬性”的安全保障义务制度规范，必须与“软性”的平台企业自治规则配

套，才能达到更好地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效果[10]。 

5. 结语 

当前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良性的展业发展需要市场的引导与规制，《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的

出现，为电商平台经营者承担法律责任提供了义务基础，但无论是从平衡三者之间的权益出发还是从价

值取向来看，都不宜将过重的责任施加在电商平台经营者身上，针对第 38 条第 1 款的“依法与该平台内

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应理解为针对致消费者损失扩大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而不是针对消费者遭受的

所有损害承担连带责任更为合适。针对第 2 款中“依法承担相应责任”理解为补充责任更为合适。必须

承认，由于所处立场的不同，以及所遵循价值判断方法的差异、最终得到的结论亦有不同。关于具体责

任形态的认定，还应结合司法实践，探求对于消费者最为简单且不悖于侵权责任编一般原理的责任承担

规则。数字时代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规制，但同时也应当发挥社会治理的作用，让平台经营

者自觉履行应尽安全保障义务以及社会责任，通过法律规制以及社会治理的共同作用，才能实现电商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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